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

第十屆第三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時    間：95年10月19日（星期一）下午5時30分
地    點：東吳大學城中校區鑄秋大樓（台北市貴陽街一段56號）  

出    席：劉兆玄理事長(東吳大學）、牟宗燦理事(世新大學)、李天任理事（中國文化大學）、張家宜理事（淡江大學）、黃榮村理事(中國醫藥大學)、程海東理事（東海大學）、
錢建嵩理事（中原大學）、[詳簽到表，應出席9人，實際出席7人]。
請    假：程包家駒理事（長庚大學）、傅勝利理事(義守大學)。

列    席：本會李貴英祕書長、
淡江大學葛煥昭教務長、中正大學馮立功組長(教務處綜合教務組)、
長榮大學張瑛玿主任(公關暨新聞中心)
主    席：劉兆玄理事長（東吳大學）                     記錄：俞玉鳳
壹、宣布開會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參、主席報告
1、有關個人捐贈私立學校之所得稅扣抵額應比照捐贈公立學校之稅率，近在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討論後，將以興學不分公私立及公平之原則，提請修訂私立學校法為解決之道。
2、上一次理事會議第二次審議研討會之補助案，其中北醫仍希望研討會之議題限定在「醫學」領域，是以依決議改為補助南華大學，後南華來函表示原擬舉辦之議題與教育部舉辦之相關會議重覆性高而取消申請。是以，本會原預定追加補助之經費因前述情形亦無需辦理。

肆、提案討論(各議案討論附件存卷) 
第一案案由：96年(2007年)全國大學校院博覽會暨研究所博覽會承辦學校推舉事宜，提請討論。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

一、有鑑於往年民間團體所舉辦之大學博覽會及研究所博覽會流於商業化，爰經九十二學年度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決議，並經國立大學校院協會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達成共識，自九十三年度起，大學博覽會及研究所博覽會改由公私立大學校院輪流主辦。

二、九十三年至九十五年度分由中正大學、淡江大學、中正大學(第二次)主辦，九十七年度大學博覽會及研究所博覽會，輪由本會推舉私立大學校院為主辦學校。經徵詢各會員學校，長榮大學有意願承辦，特提本理事會議討論。
淡江大學葛煥昭教務長、中正大學馮立功組長、長榮大學張瑛玿主任列席與會意見交流。
決議：96年(2007年)全國大學校院博覽會暨研究所博覽會推舉長榮大學承辦。
附記：中正大學與淡江大學經驗交流及與會者之建議：

1、場地：合宜性之考量，如高雄展場場地設施及出借單位配合度。場地要有經驗之承商設計；台北因為主場地，布置時間長，考慮可提早半天進場。
2、說明會之必要性：如網路選填志願已有三年經驗是否仍有必要。
3、應成立危機(天災、現場緊急事件)應變小組。
4、媒體宣傳效果：舉辦時機並無不當，是否需要或可省減，建議透過各縣市教育局轉知高中職各項訊息，效果更好。
5、人潮與展覽品質之取捨：各校簡介DVD播放效果不大，又所表演之活動音量不應過大，流於商業化風格；走道亦不應太窄有礙通行，寧可學生駐留進行深度交談。
6、網頁資訊一定要完備，節省資訊之傳遞。
7、開幕式有其影響力：好的開始。
8、文宣品應予控管避免氾濫浪費。
9、注意結案程序及盈餘處理方式。
10、企劃書中規劃產學合作以籌措經費，要小心處理。經費不足應採預算節流，而不要悖離博覽會從中時晚報改由公私立大學辦理之意旨——不應有商業化行為。

11、預留些攤位給教育部等單位。
第二案案由：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獲本會本年度補助之學術活動，擬請同意保留預算。

                            提案：本會祕書處  

      說明：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原於本年度舉辦兩岸學術交流之「私立(民辦)學校與教育改革」研討會，茲因辦理大陸民辦學校教授相關簽證事宜延後，致無法於95年11月舉行，爰將此次研討會舉辦日期延至民國96年1月19日至1月25日，並函請本會同意保留所申請之經費；敬請討論。

      決議：同意。            

伍、散會(18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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